
  

 

         

                                會議回報單                     報告人：江建新 

會議名稱 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110年第 2次會議報告 

會議時間 110年 12月 20日下午 14：00 會議地點 東門國小 

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主持人 林明裕局長 

本會 

出席人員 
江建新老師 

公文表列 

出席單位 
如簽到表 

會議紀要 

【業務報告】 

上次會議委員提案執行情形確認 

1. 本會建議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各類資優鑑定辦理時間調整至新生報到後。 

教育局回應：111學年度國中各類資優鑑定訂於 111年 3月辦理初選，4月至 5

月辦理複選。（本案解除列管） 

2. 本會提案關於心評施測公假及綜合研判會議等公文相關問題。 

教育局回應：110學年度心評施測公假及綜合研判會議皆提前函知各校出席人

員，持續依決議事項辦理，加速相關行政作業。（本案解除列管） 

3. 本會提案，心評施測費用調整。 

教育局回應：將依據國教署及五都研訂之各縣市辦理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培

訓及作業參考原則並衡酌本市財力及相關法規規定，調整本市心評人員待遇。

（本案解除列管） 

 

【提案討論】 

案由一、二皆為 110年下半年度鑑定安置結果追認。 

案由三：110年下半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班級人數酌減調整結果追認。 

案由四：有關桃園市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分級培訓實施計畫（修正草案），擬經

審議後，依行政程序核定發布實施。 

 

案由五：有關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及相關作業等問題，建請依照國教署「直轄市與縣

（市）政府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及相關作業參考

原則」修訂相關辦法。【本會提案】 

教育局回應：國教署參考原則第13點為「完成個案綜合評估報告後，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特別稿件基準支給綜合報告撰稿費，每個案以不低

於新臺幣一千元為原則，個案撰稿字數未超過一千字者，按比率核實支給」，教育

局將依此原則修訂相關辦法。其餘有關服務案量等作業標準，皆會持續努力，積極



朝國教署所訂參考原則方向規劃辦理。 

 

案由六：有關學習障礙鑑定標準等事宜，建請重新檢討。【本會提案】 

教育局回應：將以專案會議討論學習障礙鑑定標準，考量轉介前介入時間、智力商

數等多重因素，修訂相關辦法。 

 

【本會發言】 

1. 本會建議調整資優鑑定時程，感謝局端列入考量，並安排相關時程。 

2. 本會提案關於心評施測公假、會議公文相關問題，感謝教育局協助，今年度公

文皆有提前發出。 

3. 案由五為本會提案，感謝局端正面回應，積極朝國教署所訂參考原則方向規劃

辦理。本案有關心評測驗相關費用，經過長期討論，終於由國教署訂定標準。

希望桃園市也能盡快調整相關辦法，以跟進國教署參考原則。 

4. 案由六有關學習障礙鑑定標準，已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學習障礙鑑定需考量轉

介前介入與 RTI（介入反應）、智力商數，甚至學習困難學生的輔導等多重因素。

希望教育局盡快組成專案小組，召開專案會議討論，調整相關辦法。除了提供

心評老師參照標準之外，也應提供教學策略與輔導資源給各校老師，進而幫助

更多在學習上有困難的孩子。 

備註 正式會議記錄，依教育局紀錄為為準。 

  


